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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2022年 7月 15 日，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到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余中院”）送达的《通知书》以及

申请人广东康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诺建工”或“申请人”）关于

对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书》及《预重整申请书》，康诺建工以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新余中院申请对公

司进行破产重整，并同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相关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

是否进入重整或者预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2、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5 月

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种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尚

未消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如

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

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如果新余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新余中院及

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

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 

一、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情况概述 

2022 年 7 月 15 日，公司收到新余中院送达的《通知书》、申请人康诺建

工关于对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书》及《预重整申请书》，申请人康诺建工以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但具有一定重整价值为



 

由，向新余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并同时提出对公司进行预重整的申

请。 

1、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债权人)：广东康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842号之五203室(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赵创然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代理；电线、电缆经营；日用木制品制造；日用木制

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制造；建筑陶瓷制品销售；

建筑陶瓷制品加工制造；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

造；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市政设施管理；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

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

务）；对外承包工程；金属门窗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

总承包；公路工程监理；公路管理与养护；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制造；建筑劳务

分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2、申请人对公司的债权情况 

因公司欠付深圳市得容装饰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容装饰”)《采购

合同》项下货款，得容装饰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2021)粤0304民初49220号]。得容装饰与被申请人经协商签订《和解协议》，

双方确认被申请人尚欠得容装饰货款1,058,677.29元，被申请人分两期支付给

得容装饰。 

《和解协议》签订后，被申请人支付了第一期款491,404.781元，得容装饰

按约定撤回起诉。之后，得容装饰、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三方共同签署《债权转

让协议书》，约定得容装饰将其对被申请人基于(2021)粤0304民初49220号案件

《和解协议》享有的第二期款567,272.5元债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请求权等全

部从权利转让给申请人康诺建工。《和解协议》约定第二期567,272.5元付款期

限为2022年5月30日，鉴于当前公司的财务状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支付

对申请人康诺建工的上述欠款。 

3、申请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申请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二、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337969F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城北毓秀东大道 718 号百乐村 18栋(综合

楼)1501、1601、1701 

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21 年 12 月 31日 2022 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2,990,948,023.95 2,763,140,743.80 

负债总额 3,233,540,694.90 3,035,722,856.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32,299,778.60 -261,192,964.02 

 2021年度 2022 年 1月 1日至 3 月 31日 

营业收入 1,453,424,060.81 221,912,136.05 

利润总额 -1,758,214,593.22 -29,042,906.62 

净利润 -1,759,166,312.74 -30,001,985.71 

注：上述 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

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30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21 年年度报告》《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根据公司于 2022年 7月 15日披露了《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

号：2022-093），预计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17,000.00 万元至 25,000.00 万元。 

三、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预重整及重整的影响 

根据相关规定，如新余中院依法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

人，临时管理人及公司将在预重整期间开展债权人申报债权、资产评估与审计



 

等工作，并与广大债权人等提前进行沟通和征询意见。且若新余中院决定受理

预重整申请，亦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若新余中院受理申请人提

出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进入重整程序，法院将依法指定管理人，管理人或

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

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如果公司或管理人未按期提出

重整计划草案，或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或公司不能执行或者

不执行重整计划的，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 

不论公司未来是否进入重整或者预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

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四、公司董事会对被申请重整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时，债权人有权依法向法院提出对

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重整程序不同于破产清算程序，重整程序是以挽救债

务人企业，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通过对其资

产负债进行重新调整、经营管理进行重新安排，使企业摆脱财务困境，获得重

生的司法程序。 

在法院审查重整申请期间，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对公司的重整可行性进行

研究和论证。若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公司将依法主动配合法院及管理人的

重整工作，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在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

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解决债务问题和未来经营发展问题的方案，争取早日形成

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及法院批准。公司将力争通过重整计划的

执行，最大程度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公司经营能力，推动公司早日回

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 

五、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股东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1、公司于2022年6月11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计划预披

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存在持股5%以上股东新余高新区智大投

资有限公司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动减持计划的情形。 



 

2、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已质押股份被

司法标记与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公告编号：2022-

082），持股5%以上股东叶家豪先生及其关联人叶洪孝先生（叶家豪之子）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司法拍卖、变卖风险。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未来 6个月内的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六、风险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和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虽然目前债权人向法院提交了预重整及重整申请，但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

理，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重整或预重整是否成功

也存在不确定性。即使法院决定受理预重整申请，也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

程序。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

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是

否能进入重整或预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

工作。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2 年修订）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

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但即使法院正式

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

险。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2 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 

2、《破产重整申请书》 

3、《预重整申请书》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5 日 


